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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少工委专门工作委员会工作制度
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《少先队改革方案》和《广西少先队改革实施

方案》要求，完善广西少工委工作机制，充分发挥委员作用，

更好服务委员履职，提高少先队工作科学化水平，广西少工委

拟设立若干专门工作委员会。

一、主要职责

第一条 各专门工作委员会是广西少工委领导下的工作机

构，按照少先队工作领域设置，由有关广西少工委委员组成。

专门工作委员会的设置和调整，由广西少工委全体会议决定。

设立少先队思想教育专门工作委员会、少先队组织建设专门工

作委员会、少先队实践活动专门工作委员会、少先队权益服务

专门工作委员会、少先队宣传和网络新媒体专门工作委员会、

少先队小骨干专门工作委员会。

第二条 专门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是广西少工委工作的重要

组成部分。专门工作委员会对广西少工委的工作提出建议，负

责完成广西少工委交办的工作任务，联系协调本领域广西少工

委委员，开展调查研究，开展服务少先队员、支持少先队工作

的有关项目和活动。

二、组织原则

第三条 专门工作委员会要坚持党的领导，坚决维护以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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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，始终在思想上

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

自觉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贯彻落实党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要

求。

第四条 广西少工委委员可自愿报名参加至少一个专门工

作委员会，积极参加专门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和活动，自觉遵守

相关规章制度，主动承担相应的工作任务。少先队员委员参加

少先队小骨干工作委员会。

第五条 各专门工作委员会分别设主任、副主任、秘书长、

副秘书长。主任、副主任人选由广西少工委办公室提名报广西

少工委决定，任期同本届广西少工委。秘书长、副秘书长负责

专门工作委员会日常事务，人选由专门工作委员会提名，报广

西少工委审批。

第六条 专门工作委员会坚持民主集中制，在广西少工委

领导下充分依靠委员开展工作。日常工作由专门工作委员会主

任主持，重要事项由集体讨论决定，经委员充分讨论，按照少

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定。

三、工作机制

第七条 各专门工作委员会结合本领域特点开展工作，围

绕少先队改革和重点工作，每年至少开展一次主题交流活动，

研究提出至少一份有充足研究基础、指导性强、可操作的对广

西少工委工作的建议案，并提交全体会议重点交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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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各专门工作委员会建立日常联络交流机制，经常

性开展工作交流，加强信息沟通、紧密协作。根据工作需要，

各专门工作委员会可轮流派人员到广西少工委挂职锻炼。广西

少工委办公室落实专门工作人员对口服务专门工作委员会。

第九条 根据工作需要，各专门工作委员会可开展专门工

作委员会之间交流研讨活动，也可邀请其他专门工作委员会成

员参加本专门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和活动。

四、监督管理

第十条 各专门工作委员会开展活动须坚持公益性，不得

从事有偿性经营活动。开展活动前，应由专门工作委员会主任

审定活动方案，并报广西少工委办公室审批、备案。

第十一条 各专门工作委员会不得擅自以广西少工委或广

西少工委办公室名义开展工作，如有需要，须事先向广西少工

委办公室申报，由广西少工委按程序审批，经批准后方可实施。

如有发现违法违规行为，广西少工委将严肃查处、问责。

五、附 则

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正式发布之日起生效。

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广西少工委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
